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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與對策 

奈米材料之管理與規範評析 

連興隆*、顏佳新** 

 

摘    要 

奈米材料由於其結構的獨特性，使其具備了有別於傳統材料的優點(如較佳的

催化性、較強的力學強度等 )，因此已被廣泛在研究機構中合成與使用 (如奈米碳

管)，甚至已有量產者被大量的應用於商業用途(如二氧化矽)。雖然有關奈米材料對

潛在對人體健康的影響與對環境的可能衝擊在國外已逐漸受到重視，然而，在國內

相關之研究仍在起步當中。  

本文針對奈米材料之發展現況以及其物化與毒理特性進行分析，探討現行環保

與勞工安全法規是否對奈米材料具有規範之能力；同時，考慮奈米材料在量產後，

未來在國際自由化的市場中，現行法規能否與國際接軌，以避免不必要的貿易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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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1990 年首屆國際奈米科學技術會議在美國舉辦，展現奈米科學技術的誕生，

奠定了奈米科技研究與發展的基礎。時至今日，奈米科學與技術成了近 10 年來眾

所矚目的新興領域。由於奈米科學與技術已被公認是 21 世紀最重要的科技產業之

一，近年來，世界各國競相投入大筆經費，例如，2002 年美國政府投入近 6 億美

元的研究經費，2003 年增加為近 7 億美元，2005 年的預算則為 10 億美元；歐洲以

德國、英國、法國等國投入較多，共約投入近 2 億美元的研究經費，亞洲以日本最

多(6 億 5 千萬美元)，中國大陸居次(2 億美元)，台灣與韓國並列第三(1 億 5 千萬美

元)[1]。在台灣，89 年 12 月行政院科技顧問會議與 90 年 1 月全國科技會議結論，

皆指出奈米科技為我國未來產業發展重點領域的方向。91 年 9 月成立奈米國家型

科技計畫辦公室，通過 6 年 230 億台幣的「奈米國家型科技計畫」，藉此整合產學

研究力量，建立我國發展學術卓越和相關應用產業所需要之奈米平台技術，同時加

速培育奈米科技所需人才，奠定我國奈米科技厚實基礎。同時，工研院亦成立「奈

米科技研發中心」，將奈米科技著重在奈米材料、奈米電子、奈米機械、奈米生技

等四大領域。  

隨著奈米科技研發腳步的不斷前進，很多奈米材料之生產技術已臻於成熟而進

入商業化之量產階段，例如奈米顆粒(TiO2、ZnO、carbon balck 等)、碳 60(C60) 、

乃至於極具大量生產潛能之奈米碳管(nanotubes)等等，廣泛應用於塗料、化妝品、

影印等商業用途。然而，很多原本以為是對人類發展有益的科學發明，往往最後卻

成了人們的夢靨，例如，造成臭氧層破洞的冷煤—氟氯碳化物(CFCs)便是一例，由

於缺乏對這類物質環境衝擊面的了解，與以利益導向為主的商業行為，使這些新的

技術或材料在未進行適切的評估前便被使用。奈米科技的發展潛藏著同樣的風險，

例如，環境毒物學家 Dr. Eva Oberdörster 以 9 隻大口鱸魚(largemouth bass)做研究，

利用 C60 的聚合物形成膠體碳 60 富勒烯(colloidal fullerenes, nC60)做為奈米污染

物，她發現在水中 nC60 濃度為 500 ppb 時(相當於一般於池溏中發現之污染物濃

度)，僅僅 48 小時的時間便對鱸魚的腦部細胞膜造成損害，而其症狀與造成人腦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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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海氏症(Alzheimer's disease)之現象有所相似 [2]。由於奈米材料之基本物化與毒理

特性的缺乏，我們尚不清楚奈米材料對環境的衝擊或人體健康的危害風險，但市面

上已充斥著標榜著“奈米”的商品，藉由商業行為進入我們的生活圈。  

2002 年在南非召開的永續世界高峰會議 (The 2002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SSD)的科技論壇中提到「建構負責任的奈米科技研發環

境，必須在早期透過資訊透明公開及擴大參與層次」[3]；2004 年由美國國家科學基

金會與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辦的第一屆“負責任的奈米技術研發工作國際對

話” 會議中提及「奈米產品已經抵達市場，有關奈米科技所可能衍生出衝擊的各項

疑慮也與日俱增。這些民眾的聲音，政府有義務給予滿意的答覆。」 [3]。  

顯然，建構一個完整的基礎平台設施，負責任的發展奈米科技，是政府在此一

先進領域所應有的態度。這其中應建立在：積極投入科技的發展與應用、提升公眾

認知、訂定適切的法令規範等三個基礎的相互平衡之上(圖 1)。對規範 1 個可能對

人體與環境造成潛在衝擊的奈米物質，訂定完善的環安法令亦需要有 3 個基本面向

的同時配合：成熟的量測分析技術以利法律的管制與執行，而不造成爭議、被管制

的事業亦需有一套成熟可達成法規管制需求的防制技術，以符合法律的規範、進行

奈米物質的基本物化與毒理特性與環境宿命的研究，透過生命週期的評估以了解其

可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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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建構一個負責任的奈米科技所需之 3 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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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過去 CFCs 的經驗不同的是，奈米材料的發展尚在起步階段，我們有很好的

機會去同時兼顧技術與規範；效益與風險的平衡發展。美國環保署(USEPA) Dr. Karn

即提出這樣的看法  ”The opportunity exists right now for doing it right in the first 

place.”[4](現在正有這樣一個機會存在，可以讓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將它做好。)。

進一步而言，Karn 博士的意見事實上正反映出國際間對新興化學物品管制的看法。 

2002 年的 WSSD 會議中，與會各國簽署了”Strateg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Chemical Management (SAICM)”(國際化學品管理策略方針)，此份由聯合國環境保

護署(UNEP)主導的計畫，訂立了一項化學品管理目標，即到 2020 年時，使化學品

的使用和生產方式能夠盡最大限度，減少其對人類健康和環境產生的重大不利影響

[5]。無可避免地，在國際貿易自由化的今日，有效管理才是避免貿易障礙與制裁的

不二法門。因此，當廠商從事奈米材料的研究與應用發展其最終的目的在於能商品

化，以全球為市場透過貿易機制，取得商業利益，並提升人類生活品質時，政府實

有責任於：協助廠商將所研發奈米產品，順利進入國際市場，透過自由貿易以獲取

商業利益；有效管制奈米產品以避免其對人體健康與環境產生負面影響。   

儘管建立完善的法令規範需要上述 3 個面向的配合，然而現階段在缺乏相關之

風險評估資料下，仍可針對現行法令進行初步的分析，以因應未來奈米科技的快速

發展。在美國已由學界結合政府與產業界成立了「奈米技術國際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Nanotechnology, ICON)，該委員會雖然隸屬於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的一部份，但具備國際性視野，該委員會之宗旨即是要評估、

溝通、與降低奈米技術對環境與健康之風險，以最大化社會整體利益；該委員會已

建立了現階段全球資訊最齊備的奈米毒理研究資料庫 [6]。在台灣，對相關議題的探

討尚在起步階段 [7-8]，然而這類的討論卻有其必要性與迫切性。  

本文將以奈米材料為對象，探討當奈米材料具有一定危害風險時，現行的相關

法令是否具備足夠的規範能力，其中，奈米材料設定以人工生產之奈米顆粒

(engineered nanoparticles)與奈米碳管(nanotubes)為主，可規範之法令則為環保與勞

工安全法規。同時，本文將針對規範奈米材料所需的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迫切不

足的部份提出探討，並以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技術性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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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障礙協定(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內容及化學品分類及標

示全球協和系統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ing of 

Chemicals, GHS) 標準，說明政府如何協助奈米產業發展及建立奈米產品管制法規

及措施提出參考性方向。  

二、名詞定義 

國內外在奈米科技之相關名稱仍有很多命名(terminology)上的不一致，例如，

奈米顆粒 /粒子應用在氣膠學或流行病學領域上稱之為“ultrafine particles”，應用在

工程技術上多以“nanoparticles”或“nano-sized particles”稱之。“ultrafine particles”一

般意涵著是天然生成之奈米顆粒或奈米級污染性顆粒如燃燒產生之碳黑(soot)；而

“nanoparticles” 多 指 以 奈 米 技 術 製 造 生 成 之 工 程 化 奈 米 顆 粒 (engineered 

nanoparticles)。因此，在探討奈米材料的管理問題時，應針對相關名詞與分類作一

說明。  

1.奈米(nanometer)：長度單位，1 奈米(nm)相當於 10-9公尺。  

2.奈米科學(nanoscience)：依英國 The Royal Society & Royal Academy Engineering

之報告，其定義如下 [9]：  

“Nanoscience is the study of phenomena and manipulation of materials at atomic, 

molecular and macromolecular scales, where properties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those at a larger scale.” 

3.奈米技術(nanotechnolgies)：依 The Royal Society & Royal Academy Engineering 之

報告，其定義如下 [9]：  

“Nanotechnolgies are the design, characterization,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tructures, devices and systems by controlling shape and size at nanometer scale.” 

4.奈米材料(nanomaterials)：任何材料的尺寸 3 個維度中，至少有 1 個維度的長度是

奈米級(亦即介於 1-100 nm之間)稱之 [10]。  

依上述定義，奈米材料的開發與應用可歸屬於奈米技術之一，目前國內常用的

「奈米科技」一詞應為「奈米科學」與「奈米技術」之統稱。一般而言，奈米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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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尺寸、組成、製造方法予以分類(表 1)[11]，而多數專家多以“至少有 1 個維度的

長度是奈米級”做為界定是否為奈米材料的分類方法。  

本文所探討之奈米材料是針對至少有 2 個維度是小於 100 nm的物質為主(表 1

所列之三維與二維  < 100 nm者)，其中奈米顆粒是指工程化的奈米顆粒，不討論天

然生成之奈米顆粒。由於三維尺度之工程化的奈米顆粒已被商業化的量產與廣泛應

用；同時，二維尺度之奈米碳管則被視為具有極大商業化應用潛力之奈米材料，因

此本文將就這兩類奈米材料進行探討。  

 

表 1  奈米材料的分類  

分  類 範  例 
維度 
三維 < 100 nm 
二維 < 100 nm 
一維 < 100 nm 

 
奈米顆粒、量子點(quantum dots) 
奈米碳管、奈米纖維、奈米線路(wires) 
奈米薄膜(films)、奈米塗佈(coatings) 

相成分 
單一相固體 
複相固體 
複相系統 

 
結晶、無定形顆粒 
複合顆粒(coated particles) 
colloids，氣凝膠(aerogels)，磁流體(ferrofluids) 

製造程序 
氣相反應 
液相反應 
機械程序 

 
CVD化學氣相沉積法 
溶膠-凝膠法、沉澱法 
機械研磨 

 

三、奈米材料的物化/毒理特性 

當材料由巨觀的尺度縮小至奈米尺度時，雖然化學組成是不變的，然而許多嶄

新而豐富的物質特性如光學特性、磁性、電性、導熱性等亦隨之出現 [10]，奈米材料

的小尺寸反映在兩個基本的特徵上：暴露於表面之原子數增加(比表面積增加)與量

子效應(能量分布的不連續性)。就環境與人體健康風險的角度而言，奈米材料有下

列幾項重要特性是必需被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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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的表面反應性；  

2.高的數量濃度；  

3.長度 /直徑比  (aspect ratio)；  

4.對水之溶解度。  

高的表面反應性意味著較高的生物活性，也就是當奈米顆粒進入生物體內後，

與生物之反應性應較強 [12]。Oberdörster 利用 TiO2進行的動物實驗顯示 20 nm的 TiO2

較 250 nm者有較高之誘導肺部發炎潛勢(inflammatory potential)，原因與奈米級顆

粒有較高之表面積有關 [12]。另一方面，由於其表面活性強，奈米材料也需要考量其

易爆性與易燃性之問題 [11]。  

由於奈米顆粒的粒徑小，體積也小，在相同的質量下，奈米顆粒比一般較大粒

徑之顆粒具有較多量之顆粒數目 [12]。例如密度為 1.0 g/cm3之 20 nm球形奈米顆粒，

在質量濃度為 10 μg/m3時，其所相應之數量濃度為 2.4×106顆 /m3；在相同條件下，

250 nm 之顆粒，其所相應之數量濃度為 1,200 顆 /m3。一般勞工作業環境標準對粒

狀污染物之規範值 [13]，如厭惡性粉塵之總粉塵量為 10 mg/m3，是上述假設質量濃

度之 1,000 倍。如果奈米顆粒之表面特性是具生物活性，則數量濃度將成為一重要

考量因子。目前相關之法規(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度標準)，對粉塵類

污染以質量濃度規範，但對纖維長度在 5 μm以上，長寬比在 3 以上之石綿粉塵類

污染則以數量濃度(1f/cc)規範之 [13]。此一規範對外形特徵近似之奈米碳管的管理有

直接的幫助。  

長度 /直徑比是纖維類污染物之主要外型之特徵依據。WHO 對纖維的定義為：

長度 /直徑比大於等於 3，長度與直徑分別在≥5 μm 與≤3 μm以上稱之。奈米碳管之

長度 /直徑比可達 100 甚至更高，單壁式奈米碳管(single-walled nanotubes)之直徑約

0.7-1.5 nm，多壁式奈米碳管(multi-walled nanotubes)之直徑約 2-50 nm，利用奈米

碳管進行之動物實驗顯示：奈米碳管將導致顯著的急性肺部發炎效應 [12]。  

當奈米材料透過不同的暴露途徑進入人體時，特別是吸入性，其在肺部之停留

時間長短與溶解性大小將是影響該物質是否造成顯著傷害的重要因素之一 [11]。一般

而言，對水之溶解度越高，傷害越低；同樣地，對環境的影響也越低。由於溶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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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項較易量測的物化參數，因此也被建議做為風險評估時，篩選奈米材料危害性

的篩選指標之一 [11]。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材料的本質是一樣的(CAS 註冊碼，理應相同)，奈米材

料因為小尺度的效應所產生迥異於巨觀尺度的材料，將使現行規範化學物質的物質

安全資料表造成困擾，例如奈米碳管本身材質即為石墨，然而兩者對使用者的安全

性威脅卻相差極大。  

四、風險評估 

探討一物質是否對人體或環境造成不利的影響，風險評估是一項必要的分析工

具。風險評估包括：危害鑑定 (hazard identification)、危害 特徵化 (hazard 

characterization)，也就是劑量-反應性分析(dose-response analysis)、暴露途徑評估

(exposure assessment)、風險計算(risk calculation)與風險管理(risk management)等 5

項組成。現階段，要針對單一的奈米材料進行風險評估是有困難的，因為其基本之

物化與毒理特性 (含生物毒理與生態毒理 )的數據相當缺乏。現有之奈米毒理學

(nanotoxicology)對奈米材料對生物體的影響可歸納如下 [11]：  

1.當吸入時，它們較一般顆粒更有效的沉積於呼吸道之所有區域，它們會侵犯特定

的體內防護機制，也能轉移出呼吸道。  

2.當食入時，僅極少量為器官吸收，大部分透過糞便排出。  

3.當進入血液循環系統時，它們會分散到個器官，被肝、脾臟、骨髓、心臟等器官

吸收。  

4.當與皮膚接觸時，證據顯示它們會穿透至真皮，移轉致淋巴，且可能為感覺神經

所攝入(需進一步證實)。  

就生態毒理學 (ecotoxicology)而言，奈米材料在環境中的生物可分解性

(biodegradability) 或 其 反 義 字 生 物 頑 抗 性 (biopersistency) 、 生 物 相 容 性

(biocompatibility)、生物累積性(bioaccumulation)等，是決定其生態毒性(eco-toxicity)

與其環境宿命的重要考慮因子。這些因子反應在奈米材料於環境介質的半生期、生

物濃縮因子(BCF)、辛醇-水分布係數(Kow)、與生態急毒性如魚類的半致死濃度(LC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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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性參數上。例如，前述之膠體碳 60 富勒烯(nC60)對 Daphnia Magna (俗名水跳

蚤，甲殼動物，為美國環保署測定化學毒性標準方法使用之物種) 48 小時的 LC50

為 800 ppb [12]，此外，研究顯示水溶液之富勒烯(aqueous fullerenes)與改質單壁式

奈米碳管(coated single-walled carbon nanotube)於含鹽溶液、細胞培養基質、配製之

硬水與純水中可穩定存在，而奈米顆粒傾向於吸附於土壤或底泥中 [12]。  

美國的「奈米技術國際委員會」從超過 22,000 筆的奈米技術相關文獻中，篩

選出約 1,400 篇與奈米毒理相關的論文，是目前相關研究中資料最完整的資料庫

[6]。然而，市面上已有超過 80 種商業化奈米產品與 600 種以上奈米相關之原料或

半成品在流通，我們對所需的相關數據仍極端的缺乏。因此，儘管環保署頒布了「行

政院環境保護署篩選毒性化學物質作業原則」[14]，在缺乏上述特性參數之數據的情

況下，仍不易判定奈米材料是否可認定為毒性化學物質。  

另一方面，由於奈米材料隨奈米技術的快速發展，其種類與產量預期將與日俱

增，因此如何建立一簡易而易於執行之奈米材料初步篩選機制，實有其必要，如此

將有助於在有限的政府預算下，針對具高風險之特定奈米材料進行較詳盡之風險評

估與訂定相關管理辦法(如有需要)。圖 2 為反應台灣之需求所修正歐盟對奈米材料

之技術分析報告中所建議之初步篩選機制 [11]。為減輕管理上的負擔，本機制初步篩

選過程僅考慮奈米材料對水之溶解度與長度 /直徑比(或尺寸比)，同時，建議對篩選

後可列為低度優先的物質以現行法規規範即可，因為這類物質的奈米化特性於進入

環境或生物體內後，可輕易的消失，成為非奈米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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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奈米材料之危害風險初步篩選機制流程  

 

五、現行法規 

本文針對現行之環保與勞工安全法規，做為規範奈米材料之適用性的探討對

象。此一適用性分析同時引入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之概念，如圖 3

所示，奈米材料可依生產、使用、廢棄處置與運輸等 4 單元所牽涉之法令進行探討。

所考慮之法規包括：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辦法、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篩選毒性化學物質

作業原則、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辦法、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勞工安全

衛生法、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度標準、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

及設施標準、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理辦法等 8 案 [13，14]。所得之結果整理如表 2 所

示，主要建議如下：  

1.現行法規俱備相當之彈性，可在不需另訂新法或僅作簡單之修法即可有效規範奈

米材料。  

2.奈米材料在缺乏足夠之物化特性與風險評估資料前，可暫以現行法令之第四類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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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規範之，惟對學術機構的管理上將造成空窗效應。此外，以第四類毒化物規

範奈米材料將使其被排除於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認定，且無法要求製造單位提供物

質安全資料表。  

3.現行法規可依第三種粉塵(石綿纖維)與第四種粉塵(厭惡性粉塵)分別規範奈米碳

管與奈米顆粒。其中，對奈米碳管之管制以數量濃度規範，符合實際需求。  

4.現行法規對奈米材料之運送可透過六聯單制，有效掌握其流向與控制其在環境中

之流佈。  

 

 

 
  

生產製造單位 

(事業與研究) 
使用單位 

(事業與研究)

廢棄處置

單位 

運輸 運輸

毒性化學物質

運送管理辦法

學術機構毒性化

學物質管理辦法

 

有害事業廢棄

物認定標準 

勞工安全衛生法 
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 
有害物容許濃度標準 

事業廢棄物貯

存清除處理方

法及設施標準 

毒性化學物質管

理法 

行政院環境保護

署篩選毒性化學

物質作業原則 

 

圖 3  以生命週期評估之概念，探討奈米材料在不同作業環境下所牽涉之法令  



74 奈米材料之管理與規範評析  

表 2  現行主要環安法規對奈米材料管理規範之適用性  

類別 法規名稱 條 內容 適用性與可能缺失 

第 2條 (四)第四類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有污染
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第 5條

第四類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除應依本法及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申報運作紀錄、釋放量紀
錄、該毒性化學物質之毒理相關資料及適用
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三條及第
三十四條規定外，不受查法及其他規定之限
制。 

毒性化學物
質管理法 

第 15條

毒性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或其運作場所及
設施等，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標示其
毒性及污染防制有關事項，並備該毒性化學
物質之物質安全資料。 

奈米材料在缺乏
足夠之物化特性
與風險評估資料
前可暫以現行法
令之第四類毒化
物規範之 
第四類毒化物依
第 5條之排除規定
可不需提供物質
安全資料表(第 15
條) 

行政院環境
保護署篩選
毒性化學物
質作業原則 

 
依本原則篩選後之化學物質可依毒性化學
物質管理辦法第5與第9條規定公告為毒化
物列管 

奈米材料可依該
原則進行篩選唯
目前缺乏相關之
毒理特性資料 

安 
全 
管 
制 

學術機構毒
性化學物質
管理辦法 

第 9條

學術機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使用、
貯存及廢棄第一類、第二類及第三類毒性化
學物質，應依單一毒性化學物質實際運作性
形確實記錄，逐日填寫『毒性化學物質運作
紀錄表』，並以書面或電子檔案方式保存。
但於當日毒性化學物質運作(量)無變動者
得免記載。 
學術機械應逐月填寫「毒性化學質運作紀錄
申報表」，並經管理委員會審核後，於每年
1月 15日前向毒性化學物質所在地之主管
機關申報前一年「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申
報表」，並副知各該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但
運作第一類、第二類及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
低於最低管制限量且取得核可之運作人或
運作第四類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不在此
限。 

奈米材料若以現
行法令之第四類
毒化物規範將對
學術機構的管理
造成空窗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8期(Apr. 2006)  75 

表 2  現行主要環安法規對奈米材料管理規範之適用性(續 1) 

類別 法規名稱 條 內容 適用性與可能缺失 

第 2條

有害事業廢棄物以下列方式依序判定： 
1.列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 
2.有害特性認定之有害事業廢棄物。 
3.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廢棄
處置 

有害事業廢
棄物認定標
準 

第 4條

有害特性認定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種類如下：

1.毒性有害事業廢棄物： 
(1)依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公告之第一類、
第二類及第三類毒性化學物之廢棄物 

依本辦法可將廢
棄之奈米材料經
由第 2條之第二或
第三款規範之。 
第 2條第二款有害
特性認定之有害
事業廢棄物，依第
4條第一款第一項
規定，將使利用第
四類毒化物管制
之柰米材料，被排
除於有害事業廢
棄物之認定。 
目前以第 2條之第
三款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
者，規範之較具彈
性。 

第 2條

本法所稱職業災害，謂勞工就業場所之建築
物、設備、原料、材料、化學物品、氣體、
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
引起之勞工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 

 

勞工安全衛
生法 

第 5條

雇主對左列事項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
衛生設備：七、防止使原料、材料、化學物
品、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物品、
含毒性物質、缺氧空氣、生物病原體等引起
之危害。十、防止廢氣、廢液、殘渣等廢棄
物引起之危害。 

 

第 2條
雇主應使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濃
度，不得超過附表一或附表二之規定。(註：
附表二為空氣中粉塵容許濃度) 

第 6條

本標準所稱 mg/m3為每立方公尺毫克數，
係指濃度在攝氏 25 度、一大氣壓條件下，
每立方公尺空氣中粒狀或氣狀有害物之毫
克數。 

作業
環境 

勞工作業環
境空氣中有
害物容許濃
度標準 

第 7條
本標準所稱 f/cc為每立方公分根數，係指溫
度在攝氏 25 度、一大氣壓條件下，每立方
公分纖維根數。 

柰米碳管與奈米
顆粒可分別依本
辦法附表 2之第四
種粉塵(石綿纖維)
與第四種粉塵(厭
惡性粉塵)規範之 
奈米顆粒之濃度
規範依第 6條定為
質量濃度 
奈米顆粒之濃度
規範依第 6條定為
數量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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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現行主要環安法規對奈米材料管理規範之適用性(續 2) 

類別 法規名稱 條 內容 適用性與可能缺失 

第 15條
事業自行或委託清除機構清除有害事業廢
棄物至該機械以外之貯存或處理所時，須填
具一式六聯之遞送聯單。 

 

第 1條 本辦法依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二十條規定之。 

 

第 3條

下列運送，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應於運送前
向起運地主管機關申 
一、海陸運送超過下列數量： 
(一)氣體：50公斤 
(二)液體：100公斤 
(三)固體：200公斤 
二、航空許可之運送。 
三、輸入、輸出毒性化學物質。(其他省略)

 

運輸 

事業廢棄物
貯存清除處
理方法及設
施標準 

第 4條

前條所定申報，應填具下列文件為之： 
一、一式六聯運送單 
二、所有人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許可證、登
記備查文件或主管機關核准運作之其
他文件影本。 

三、以公路運送毒性化學物質者，併附道路
交通安全規則第八十四條所定運送計
畫書。 

 

 

六、國際規範及標準 

廠商從事奈米材料的研究與應用發展其最終的目的在於能商品化，以全球為市

場透過貿易機制，取得商業利益，並提升人類生活品質。故政府對於推動奈米產業

發展的角色與責任，主要有以下 2：1.助廠商將所研發奈米產品，順利進入國際市

場，透過自由貿易以獲取商業利益；2.效管制奈米產品以避免其對人體健康與環境

產生負面影響。為使奈米產品順利進入國際市場並確保國內的管制法規不會造成不

必要的貿易障礙，瞭解與技術性有關的貿易規範及引用適當的國際標準，做為廠商

產品測試的規範及政府修改相關法令的參考依據，乃有其必要及迫切性。而探討世

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Agreemen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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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內容及化學品分類及標示全球協和系統(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ing of Chemicals, GHS)標準，可為政

府協助奈米產業發展及建立奈米產品管制法規及措施點出方向。  

6.1 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TBT) [15-16] 

6.1.1 原則  

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制定的基本原則是非歧視原則(包括最惠國待遇、國民待

遇)。如，由 B 和 C 國進口至 A 的同類產品(like products)，應採用相同的管制措施，

且該等國家進口之同類產品應與 A 國內生產之同類產品享有同等的待遇。此外，

協定另一原則，即避免不必要的國際貿易障礙(TBT 協定第 2.2 條)，規定會員雖有

權制訂法規保護合法利益，但所採之措施不可造成貿易障礙。貿易障礙判斷的重點

不在其制訂保護人民與環境等正當的理由，而是具體措施內容；因為即使是保護環

境或人民安全，但是所採取的具體措施仍可能造成貿易障礙。以奈米碳管為例，若

是為避免對健康及環境造成傷害，而禁止奈米碳管的使用與交易，即形成貿易障

礙；反之，應以認證等方法對奈米碳管的成分特性加以規範。   

6.1.2 目的  

為改善產業生產效率及促進國際貿易，TBT 協定主要目的在確保各會員有關

標準、技術性法規(強制性產品檢驗規定)及符合性評鑑程序(產品符合規定的程序)

等資訊的透明化。為了達到透明化的目標，協定要求各會員在制訂標準時應採納國

際標準，在實施技術性法規及符合性評鑑程序時也應以國際標準組織所公布的相關

文件(如建議或指導文件)為基礎。此外，TBT 協定亦要求各會員要實施新的措施或

修改現有措施時，應提出通知文件，敘述措施的內容，一方面提供其他會員表達意

見的機會，另一方面也讓相關的業者能夠提前因應。  

6.1.3 爭端解決機制  

對於其他會員所採行或擬採行的措施可能或已造成貿易障礙者，會員可透過

TBT 委員會會議表達意見，並請採行措施的會員提出說明或撤銷該措施。在 TBT

委員會無法解決時，會員亦可運用 WTO 的爭端解決機制尋求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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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化學品分類及標示全球協和系統(GHS)[17] 

聯合國環境發展會議(UNCED)與國際化學品安全論壇(IFCS)於 1992 年通過決

議，建議各國展開國際間化學品分類與標示調和工作，以減少化學品對人體與環境

造成之危險，及減少化學品跨國貿易必須符合各國不同標示規定之成本。所以，由

國際勞工組織(ILO)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聯合國危險物品運輸專家委員會

(UNCETDG)共同研擬化學品分類與標示之 GHS 系統。其分工如下：  

1.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負責制訂化學品對人體健康與環境之危險分類標準。 

2.聯合國危險物品運輸專家委員會(UNCETDG)：負責制訂化學品物性安全標準。  

3.國際勞工組織(ILO)：根據前 2 個單位發展出標準，負責發展出相關之標示與分類

方式。經過 10 年調和努力，由上述 3 個國際組織所共同完成之 GHS 系統文件並

公告。  

6.2.1 目的  

乃藉由提供國際上統一且易理解之危害通識系統，以提高人類健康及環境之保

護。對尚未有相關系統之國家，提供認可之工作架構。降低化學品測試及評估之需

求；及對已有適當評估及確認危害之化學品，促進其國際貿易。  

6.2.2 現況  

2002 年 12 月聯合國完成制訂 GHS 系統，2003 年 7 月經聯合國經濟社會委員

會議正式採用 GHS，決議中請各國政府於 2008 年前通過立法實施 GHS。APEC 希

望各會員體在自願性基礎上，於 2006 年前實施 GHS。此一協和系統與國內現行法

規，針對危害性化學物質的列管與 9 大危害性分類方式最大的差異是，協和系統考

慮了健康及環境危害的影響，故增加慢性健康危害(如：生殖毒性)與水生環境危害

(如：生態毒性)等之管制標準。如上所述，奈米材料的生態毒性數據是目前極端缺

乏的，亟需建立相關之資料庫。  

6.3 建議 

1.引用 GHS 國際標準做奈米產品認證及危害分類與標示，可避免或降低進入國際

市場障礙。  

2.引用 GHS 國際標準作為管制他國進口奈米產品的法規規範，可避免違反 TBT 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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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造成不必要之貿易障礙。  

3.建立 WTO 相關貿易法規(如 TBT)及國際環保法規(如 GHS)之諮詢機構。  

4.依據 GHS 標準增修國內環安法規以符合國際趨勢。  

七、結  論 

本文歸納出以下幾點結論：  

1.奈米科技之發展應有配套法規之規範與提升公眾之認知之作為，使奈米科技之發

展不致影響或危害到環境與人體之健康。  

2.現行法規俱備相當之彈性，可在不需另訂新法或僅作簡單之修法即可有效規範奈

米材料。  

3.建立奈米材料之風險評估初篩機制，以利資源有效整合於建立奈米材料之物化與

毒理特性資料庫；由於此類數據相當缺乏，故此一議題具迫切性。  

4.新興科技所衍生的環安問題實屬科技法律的範疇，如何與國際的法規接軌 /同步，

是我國發展科技產業所必須重視的課題。結合新興科技、環安衛、法律、經貿等

人才團隊，才能在一個新興科技發展的過程，藉由團隊的專業以權衡其利弊，進

而取其用而避其害，為台灣永續發展找出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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